
浙江国地税联合电子税务局 

“三方协议账号登记维护”操作说明 

 

一、企业用户 
    1、菜单 

企业用户在登录电子税务局后，在左侧业务受理列表中的【登记管理】-[三方协议账号

登记维护] 菜单下，可对三方协议进行查询、新增、修改、作废、验证、打印操作。 

 
     

2、三方协议查询 
点击 [三方协议账号登记维护] 菜单后，可以对已登记的三方协议进行查询，初始化默

认查询所有状态的三方协议，也可选择“协议状态”，针对特定状态的协议进行查询。 

 
3、三方协议新增 
点击左下方“增加”按钮，可新增三方协议账号登记。 



 
 

如果企业在地税局有存款账户登记，点击“增加”后，系统会首先获取企业的存款账户

列表。 

    
首先介绍有存款账户且以存款账户为基础，新增三方协议的情况。 

选择一条存款账户记录，点击确定，系统会自动获取缴款账户信息并进行填充，纳税人

可在此基础上按实际情况进行修改，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三方协议号] 右侧的“生成”

按钮，系统自动生成唯一的三方协议号。 点击“保存”即可新增。 

           
 

如果没有存款账户或不想以存款账户为基础来登记三方协议，可以不选任何一条存款账

户记录，直接点“确定”，进入空白新增页面。 



       

    选择行政区划及银行行别后，系统会筛选出符合条件的银行营业网点列表，可按关键

字查询。选择银行营业网点后，系统会自动带出清算银行行号和开户银行行号，在新增菜单

中，这两者不允许修改，填写缴款账号及缴款账号名称，点击“生成”生成三方协议号，点

击保存，即可新增三方协议。 

    
在新增协议时，如果在该核算机关下已有未验证或验证通过的协议，系统会进行提示，如确

实需新增，点击“确定”仍可新增。 
 

4、三方协议修改 
选中想要修改的三方协议信息，点击“修改”修改协议信息，只有未验证或验证失败的

协议才允许修改。 
 
5、三方协议作废 
如需作废三方协议，选中想要修改的三方协议记录，点击“作废”终止协议，只有未验

证或验证失败的协议才允许作废，并且作废后的协议不允许再修改和重新启用。 
 
6、三方协议打印 
在三方协议查询页面中，选中想要打印的三方协议信息，点击“打印”，系统自动跳转

到打印页面，确认协议书信息和协议内容后，点击最下方“打印”按钮即可进行打印，也可

选择“另存为”保存协议打印页面。 
 
7、三方协议验证 
在三方协议查询页面中，选中想要验证的三方协议信息，点击“验证”，等待验证结果



返回。验证失败信息在验证状态信息中可以查询，可以根据验证反馈结果，修改完善协议信

息后重新发起验证。 
已验证成功的协议，不能再次发起验证。 

 
 

 
 

二、个人用户 
    1、菜单 

个人用户在登录电子税务局后，在左侧业务受理列表中的【登记管理】-[三方协议账号

登记维护] 菜单下，可对三方协议进行查询、新增、修改、作废、验证、打印操作。 

 
 

如果未注册电子税务局个人用户，可以 
(1) 在办税服务大厅领取个人注册码后，在电子税务局中进行注册； 



        

 
    (2)通过支付宝 【城市服务】- [浙江地税] - [电子税务局个人用户注册] 菜单“刷脸”进

行个人用户注册。 
 

       
     

2、三方协议查询 
点击 [三方协议账号登记维护] 菜单后，可以对已登记的三方协议进行查询，初始化默

认查询所有状态的三方协议，也可选择“协议状态”，针对特定状态的协议进行查询。 

 
3、三方协议新增 
与企业新增功能类似，点击左下方“增加”按钮，可新增三方协议账号登记。 
如果纳税人在地税局备、有存款账户登记，点击“增加”后，系统会首先获取纳税人的

存款账户列表。 



首先介绍有存款账户且以存款账户为基础，新增三方协议的情况。 
选择一条存款账户记录，点击确定，系统会弹出“请选择核算税务机关”界面，下拉列

表中为系统自动获取到的核算税务机关列表。 

 

如果想在其他征收机关下签订协议，可点击“手动选择”，从下拉列表中自行选择核算

税务机关。 

        
 
选好核算机关后，系统会自动填写税务机关，并获取缴款账户信息进行填充，纳税人可

在此基础上按实际情况进行修改，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三方协议号] 右侧的“生成”按

钮，系统自动生成唯一的三方协议号。 点击“保存”即可新增。 
如果没有存款账户或不想以存款账户为基础来登记三方协议，可以不选任何一条存款账

户记录，直接点“确定”，进入空白新增页面。核算税务机关的选择同上。其他操作与企业

操作类似。选择行政区划及银行行别后，系统会筛选出符合条件的银行营业网点列表，可

按关键字查询。选择银行营业网点后，系统会自动带出清算银行行号和开户银行行号，在新

增菜单中，这两者不允许修改，填写缴款账号及缴款账号名称，点击“生成”生成三方协

议号，点击保存，即可新增三方协议。 

 
    请注意在协议录入页面中，税务机关是不可修改的，如需修改税务机关，请关闭后，重

新选择核算税务机关。 
在新增协议时，如果在该核算机关下已有未验证或验证通过的协议，系统会进行提示，

如确实需新增，点击“确定”仍可新增。 
4.三方协议修改 
选中想要修改的三方协议信息，点击“修改”协议信息，只有未验证和验证失败的协议



才允许修改。 
5.三方协议作废 
如需作废三方协议，选中想要修改的三方协议记录，点击“作废”终止协议，只有未验

证和验证失败的协议才允许作废，并且作废后的协议不再允许修改和重新启用。 
6.三方协议打印 

    在三方协议查询页面中，选中想要打印的三方协议信息，点击“打印”，系统自动跳转

到打印页面，确认协议书信息和协议内容后，点击最下方“打印”按钮即可进行打印，也可

选择“另存为”保存协议打印页面。 
7.三方协议验证 
在三方协议查询页面中，选中想要验证的三方协议信息，点击“验证”，等待验证结果

返回。验证失败信息在验证状态信息中可以查询，可以根据验证反馈结果，修改完善协议信

息后重新发起验证。 
已验证成功的协议，不能再次发起验证。 

 
三、注意事项 

1.线上协议办理范围是，在浙江地税登记的所有正常状态的组织机构，自然人。 
2.协议登记时的税务端信息，由系统自动获取产生，不能修改。 
3.协议验证比对的字段各商业银行规则不尽相同，包括但不限于征收机关、协议编号、

账户名称、账号、清算行行号等字段及账户状态。 
4.目前非浙江省农村信用联社和中国工商银行同名用户还不支持协议信息线上传递保

存到各商业银行，因此，协议验证的前提条件是商业银行已录入了协议。（其中浙江省农村

信用联社、中国工商银行的同名用户可不用打印协议直接验证） 
5.协议对应的税务机关为各核算机关，对应的电子印章为核算机关对应的征税专用章。

各县局的印章图片由省局统一导入。 
6.三方协议线上传递协议至银行只支持同名协议，其中浙江省农村信用联社、中国工商

银行的同名用户已实现，其他银行此功能正在开发中。对纳税人名称和银行账户名称不一致

的，目前仍需由纳税人持纸质协议到银行签约办理。 


